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提升海上安全的擬議措施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四 項 提 升 海 上 安 全 的 擬 議 立 法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本 地 船 隻 的 救 生 衣 配

備 、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舉 行 期 間 的 安 全 措 施 、 第  IV 類 別 船

隻 (即遊樂船隻 )的規管制度，以及新增航速限制區。  
 
 
I .  本地船隻的救生衣配備  

 
救生衣配備的現行規定  
 
2.  現 時 ， 大 部 分 本 地 船 隻 須 為 船 上 所 有 人 配 備 成

人 救 生 衣 ， 並 配 備 數 量 達 船 上 總 人 數  5% 的 兒 童 救 生

衣 1。海事處就船隻進行檢驗時，會參照船隻獲發牌照上

標明的最高可運載人數，以確保其符合上述規定。現行

法例並無強制要求船隻提供嬰兒救生衣。  
 
擬議改善措施  
 
3.  我 們 留 意 到 同 一 船 隻 在 不 同 航 程 中 的 兒 童 及 成

人乘客數目或有不同，故認為有空間加強現有救生衣配

                                                 

1  現行法例容許部分船隻 (例如只於海面環境相對平靜的指明遮蔽水域內航行的

船隻 )  為船上所有人士配備救生衣和救生圈組合，以替代全數配備救生衣的

要 求 。 由 於 部 分 船 隻 (例 如 漁 船 )並 不 會 運 載 兒 童 ， 故 獲 豁 免 配 備 兒 童 救 生

衣。國際海事組織及國際標準化組織就供不同重量及／或高度人士穿着的救

生衣 (例如成人、兒童及嬰兒救生衣 )  訂立性能標準。海事處已在其發出的

工 作 守 則 中 ， 列 明 可 接 受 的 救 生 衣 國 際 標 準 ， 就 配 備 救 生 衣 向 業 界 提 供 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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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規定，以確保船上備有合適的救生衣供每位成人及兒

童乘客穿著，並規定船上須提供嬰兒救生衣。為此，我

們 建 議 修 訂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 安 全 及 檢 驗 ) 規 例 》

(第  548G 章 )，詳情如下：  
 

(a )  成 人 及 兒 童 救 生 衣  —， 我 們 建 議 規 定 所 有 本 地

船 隻 (若 干 船 隻 除 外 2)均 須 配 備 救 生 衣 ， 有 關 數

量 須 等 於 船 隻 獲 發 牌 照 上 標 明 的 最 高 可 運 載 人

數 (包 括 船 員 、 成 人 及 兒 童 乘 客 )。 由 於 每 段 航

程 的 船 上 兒 童 及 成 人 數 目 或 有 不 同 ， 假 使 成 人

及 兒 童 救 生 衣 的 適 用 範 圍 不 一 ， 船 隻 須 為 每 段

航 程 配 備 不 同 組 合 的 成 人 及 兒 童 救 生 衣 ， 以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 為 確 保 建 議 切 實 可 行 ， 我 們 在 本

地 一 所 大 專 院 校 的 協 助 下 ， 研 發 了 一 款 成 人 及

兒 童 均 適 用 的 救 生 衣 (下 稱 「 兩 用 救 生 衣 」 )。
有 關 兩 用 救 生 衣 的 研 發 程 序 已 經 完 成 ， 其 原 型

設 計 亦 已 通 過 測 試 並 將 投 產 。 我 們 會 緊 密 留 意

有 關 情 況 ， 以 確 保 兩 用 救 生 衣 在 本 建 議 生 效 前

推 出 市 場 。 我 們 亦 計 劃 推 出 資 助 計 劃 ， 以 協 助

業界將現有救生衣更換為兩用救生衣。  
 

(b)  嬰 兒 救 生 衣  — 兩 用 救 生 衣 只 設 計 供 成 人 及 兒

童 穿 著 ， 因 此 不 適 合 嬰 兒 穿 著 。 嬰 兒 須 穿 著 嬰

兒 救 生 衣 。 我 們 在 參 考 《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的規定後，建議所有獲發牌照運載逾  12  名
乘 客 的 本 地 商 用 載 客 船 隻 ， 除 了 遵 從 上 文 第

3(a)段 的 擬 議 規 定 外 ， 亦 須 至 少 配 備 數 量 等 同

                                                 

2  舉例而言，由於部分小型非載客船隻 (例如某些小型機動漁船舢舨、非機動漁

船舢舨及工作船 )並無足夠空間放置救生衣，要求該等船隻遵從新的規定未必

切實可行。因此，我們建議有關船隻須配備數量等同船上總人數的救生衣或

救生圈 (以兩人共用一個救生圈計算 )，又或兩者兼備。我們亦建議容許只於

指明遮蔽水域或避風塘內航行的船隻，選擇配備數量達最高可運載人數的救

生衣，或配備數量達最高可運載人數一半的兩用救生衣，並配備救生圈供餘

下一半人士使用。現時，我們亦有提供類似選項供於海面環境相對平靜的水

域航行的相關船隻選擇。該等船隻可選擇提供救生衣或救生圈供船上所有人

士使用，以替代全數配備救生衣的要求 (見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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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船 獲 發 牌 照 上 標 明 的 最 高 可 運 載 乘 客 數

目  2 .5%的嬰兒救生衣 3。  
 
 
II .  大型海上活動舉行期間的安全措施  

 
現有行政措施  
 
4.  大型海上活動 (如煙花匯演 )會吸引大量觀賞船聚

集在範圍細小的水域，增加海上意外的風險。海事處處

長 ( 處 長 )  會 就 每 一 個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發 出 《 海 事 處 佈

告》，在活動當日指定時段內劃分指定水域為限制區。

除 非 獲 處 長 許 可 ， 船 隻 不 可 進 入 限 制 區 。 自 2013 年

起，海事處亦採取行政措施，加強檢查於限制區附近 (下
稱「觀賞區」 )聚集的觀賞船，以確保船隻符合《海事處

佈告》的指示，即船上所有兒童須全程穿上救生衣，而

船長亦須備存乘客和船員名單作應急用途。  
 
擬議改善措施  
 
5.  為 提 升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舉 行 期 間 的 海 上 安 全 ， 我

們 建 議 透 過 修 訂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 一 般 ) 規 例 》

(第  548F 章 )，將現有行政措施改為強制措施。擬議改善

措施概述如下：  
 

(a )  兒 童 須 全 程 穿 上 合 適 的 救 生 衣  — 處 長 會 發 出

《 海 事 處 佈 告 》 ， 指 定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舉 行 期 間

的限制區和觀賞區。除了部分船隻外 4，所有已

領 牌 可 運 載 乘 客 的 本 地 船 隻 在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舉

                                                 

3  有關商用載客本地船隻包括第  I  類別船隻及運載逾  12 名乘客並出租作收

取租金或報酬之用的第  IV 類別船隻。  

 
4  部分停留於觀賞區的船隻並非相關大型海上活動的觀光船，例如繫泊、碇泊

或繫固於覆蓋在觀賞區範圍內的避風塘的船隻，以及營運專營服務或領牌服

務並獲許可駛經觀賞區的渡輪。有見有關船隻的運作模式，要求該等船隻遵

從擬議規定或不切實可行，因此我們建議豁免該等船隻符合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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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期 間 聚 集 於 觀 賞 區 內 時 ， 船 上 所 有 年 齡 介 乎

2 至 11 歲的兒童均須全程穿上合適的救生衣。

陪 同 有 關 兒 童 的 成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該 等 兒 童 遵 從

有 關 規 定 。 至 於 陪 同 兩 歲 以 下 人 士 的 成 人 則 可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 決 定 該 等 嬰 兒 應 否 穿 上 合 適 的

救 生 衣 。 船 長 須 向 有 關 成 人 提 供 合 適 的 救 生

衣，供船上所有 12 歲以下人士穿著，並有權拒

絕沒有成人陪同的 12 歲以下人士登船。  
 
(b)  備 存 乘 客 和 船 員 名 單  —我 們 亦 建 議 規 定 有 關 船

隻 的 船 長 須 備 存 詳 載 每 名 乘 客 和 船 員 的 姓 名 和

年 齡 的 名 單 ， 以 便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協 助 相 關 救 援

及 調 查 工 作 。 乘 客 和 船 員 須 向 船 長 或 其 他 船 員

提 供 指 定 的 資 料 ， 以 便 編 制 相 關 名 單 。 船 長 亦

可拒絕任何未能提供該等資料的人士登船。  
 
 
III .  本地遊樂船隻的規管制度  

 
本地遊樂船隻的現行規管制度  
 
6.  根 據 現 行 規 管 制 度 ， 部 分 遊 樂 船 隻 須 符 合 指 定

的檢驗規定，以證明其符合作業要求及狀態良好，並領

有由海事處發出的驗船證明書，或由海事處或合資格驗

船 師 發 出 的 檢 查 證 明 書 5 。 一 般 而 言 ， 獲 發 牌 運 載

逾  60  名乘客或總噸位在 150 以上的遊樂船隻，須符合

較嚴格的批准圖則和檢驗規定。  
 
7 .  遊 樂 船 隻 只 須 具 備 有 效 的 驗 船 證 明 書 或 檢 查 證

明書、書面租船或租購協議和第三者保險，便可出租作

收取租金或報酬之用。現時並無規定該等船隻在出租作

收取租金或報酬之用前，須事先獲得海事處批准。  

                                                 

5  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安全及檢驗 )規例》 (第  548G 章 )， (a)  獲發牌可運載

逾  60 名乘客； (b)  總噸位在  150 以上；或  (c)  屬創新建造的遊樂船隻須領有

驗 船 證 明 書 。 運 載 不 逾  60  名 乘 客 但 出 租 作 收 取 租 金 或 報 酬 之 用 的 遊 樂 船

隻，則須領有檢查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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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的事務委員會諮詢  
 
8.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第  CB(4)928/17-18(03)號 文 件 ， 建 議 改 革 遊 樂 船 隻 的 規

管制度，並徵詢委員意見。總括而言，我們當時建議採

取下列改善措施：  
 

(a )  規 定 長 度 不 少 於  24  米 的 新 遊 樂 船 隻 6， 在 海 事

處 或 合 資 格 驗 船 師 檢 驗 合 格 後 ， 領 有 由 海 事 處

發出的驗船證明書；  
 

(b)  規定長度不少於  24  米的新遊樂船隻，以及出租

作 收 取 租 金 或 報 酬 之 用 的 新 遊 樂 船 隻 須 符 合 新

的結構規定；  
 

(c)  規 定 總 噸 位 在  150  以 上 以 及 出 租 作 收 取 租 金 或

報 酬 之 用 的 現 有 遊 樂 船 隻 7， 須 提 供 足 夠 救 生

圈，供遊樂船隻牌照上最高可運載人數使用；  
 
(d)  優化部分遊樂船隻的航行及通訊設備 8；以及  
 

(e)  規 定 遊 樂 船 隻 必 須 事 先 獲 得 海 事 處 批 准 ， 才 可

出租作收取租金或報酬之用。  
 

9.  委 員 於 四 月 的 會 議 上 轉 述 了 三 個 代 表 團 體 對 部

分擬議改革措施的關注。  
 

                                                 

6  新遊樂船隻是指在立法建議生效後才首次獲發牌的遊樂船隻，或在立法建議

生效前獲發牌，但在立法建議生效後曾作重大改造的遊樂船隻。  

 
7  現有遊樂船隻是指在立法建議生效前已獲發牌的遊樂船隻。  

 
8  所有獲准運載逾 12 名乘客並出租作收取租金或報酬之用的遊樂船隻，以及

獲准運載逾 60 名乘客的遊樂船隻，均須配備甚高頻無線電話及遵從相關操

作要求。所有獲准運載逾  100 名乘客的遊樂船隻須裝設及使用自動識別系

統及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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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訂措施  
 
10.  經 考 慮 委 員 及 業 界 的 意 見 及 進 一 步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後 ， 我 們 在 不 影 響 海 上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 建 議 就 第

8(a) ,  8(b)及 8(c)段的擬議措施作出調整，以回應業界的

關注  –  
 

(a )  新 遊 樂 船 隻 的 檢 驗 和 發 證 安 排  — 就 上 文

第  8 (a)  段所述建議，考慮到業界關注領取相關

檢驗證明文件需時，我們建議長度不少於  24  米
但總噸位不在 150 以上的新遊樂船隻，如檢驗

合 格 便 可 由 海 事 處 或 合 資 格 驗 船 師 發 出 檢 查 證

明 書 ， 以 便 利 業 界 可 靈 活 安 排 相 關 檢 驗 事 宜 。

至於長度不少於  24  米但總噸位多於 150 的新遊

樂 船 隻 ， 則 須 按 原 有 建 議 領 有 由 海 事 處 發 出 的

驗船證明書。驗船證明書及檢查證明書 9的檢驗

要 求 (例 如 結 構 要 求 )相 同 ， 而 兩 類 證 明 書 的 有

效期均不超過  12  個月。  
 
(b)  新 遊 樂 船 隻 的 新 結 構 規 定  — 就 上 文 第  8 (b)  段

所 述 建 議 方 面 ， 我 們 經 考 慮 新 開 敞 式 遊 樂 船 的

實 際 運 作 模 式 後 ， 建 議 豁 免 此 類 船 隻 遵 從 部 分

防 火 結 構 和 破 艙 穩 性 的 新 規 定 。 開 敞 式 遊 樂 船

是其中一類遊樂船隻，一般長度少於  24  米，並

通 常 在 海 面 環 境 相 對 平 靜 的 遮 蔽 水 域 內 運 載 乘

客 。 由 於 船 隻 構 造 設 計 簡 單 ， 要 求 它 們 遵 從 與

大 型 遊 樂 船 隻 一 樣 的 新 結 構 要 求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 為 保 障 乘 客 安 全 ， 我 們 建 議 規 定 出 租 作 收

取 租 金 或 報 酬 之 用 的 新 開 敞 式 遊 樂 船 ， 須 按 船

隻 的 最 高 可 運 載 人 數 上 限 提 供 足 夠 救 生 圈 ， 以

便 在 船 隻 一 旦 遇 險 時 協 助 船 上 人 士 迅 速 逃 生 。

                                                 

9  驗船證明書或檢查證明書均採用指明表格，並須在遊樂船隻符合作業要求及

狀態良好時才可發出。檢查證明書可由海事處或合資格驗船師發出，驗船證

明書則只可在海事處或合資格驗船師進行檢查並確認結果滿意後由海事處發

出。一般而言，兩類證明書的有效期均不超過  12  個月 (由完成檢查日起計 )，
但海事處處長有權在驗船證明書內指明一個更長或更短的有效期。  

 



-  7  -  

 

由 於 部 分 開 敞 式 遊 樂 船 缺 乏 足 夠 空 間 存 放 額 外

救 生 圏 ， 我 們 建 議 要 求 此 等 船 上 所 有 乘 客 於 船

隻 在 航 時 ， 穿 上 合 適 的 救 生 衣 ， 作 為 配 備 足 夠

救生圈的替代選項 (見下文第  10(c)  段 )。  
 
(c)  為 現 有 遊 樂 船 隻 和 新 開 敞 式 遊 樂 船 提 供 額 外 救

生 圈  — 就 上 文 第  8 (c)  段 所 述 建 議 ， 業 界 曾 指

部 分 船 體 細 小 的 現 有 遊 樂 船 隻 缺 乏 足 夠 空 間 存

放 額 外 救 生 圏 。 有 見 部 分 遊 樂 船 隻 確 實 因 船 隻

空 間 問 題 難 以 符 合 原 擬 議 的 規 定 ， 我 們 建 議 容

許 該 等 船 隻 選 擇 要 求 所 有 乘 客 於 船 隻 在 航 時 穿

上 合 適 的 救 生 衣 ， 以 替 代 配 備 額 外 救 生 圈 的 要

求。  
 
 
IV.  航速限制區  

 
航速限制區  
 
11.  現 時 ， 我 們 在 水 上 活 動 頻 繁 的 本 港 水 域 內 設 有

22 個航速限制區。船隻在指定時段及時期駛經航速限制

區時，航速不得超逾五節。有關規定旨在保障泳客及參

與水上活動人士的安全。  
 
擬議改善措施  
 
12.  海 事 處 近 年 收 到 不 少 建 議 ， 要 求 增 加 航 速 限 制

區 的 數 目 ， 並 延 長 現 有 航 速 限 制 區 的 限 制 時 段 和 限 制

期，以應付日趨頻繁的水上活動，及改善大型遊樂船隻

的船尾浪可能對魚類養殖區內設施造成破壞的情況。有

見 及 此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規 例 》

( 第  313A 章 ) 和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 一 般 ) 規 例 》

(第  548F 章 )，以加強相關規管。  
 
13 .  為 加 強 對 市 民 大 眾 和 魚 類 養 殖 區 設 施 的 保 護 ，

我 們 建 議 增 加 八 個 航 速 限 制 區 (西 貢 和 大 埔 區 各 四 個 )，
並參考水上活動於不同地點的運作模式 (例如公眾泳灘的

夏天泳季 )，擴展及延長 14 個現有航速限制區的界線、



-  8  -  

 

限制時段或限制期。有關新增及現有航速限制區及其所

在位置分別載於附件  A 及附件  B。  
 
 
諮詢  

 
14 .  二 零 一 六 年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期 間 ， 海 事 處 曾 就 各

項 立 法 建 議 諮 詢 相 關 持 分 者 ， 包 括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大埔鄉事委員會、

西貢區議會、南區及離島區，以及相關貿易及漁業協會

及碼頭持分者。持分者均支持有關立法建議。  
 
 
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我 們 擬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法 例 修 訂 ，

以展開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徵詢意見  

 
16 .  請委員就本文件所載的立法建議提出意見。  
 
 
 
 
 
 
運輸及房屋局  
海事處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附件 A 
 

擬 議 新 增 航 速 限 制 區  

 

大埔  

1 .  T3  –  高塘口  

2 .  T4  –  企嶺下海  

3 .  T5  –  烏溪沙  

4 .  T6  –  三門仔  

 

西貢  

5 .  K9 –  鎖匙門  

6 .  K10  –  馬頭環  

7 .  K11  –  糧船灣  

8 .  K12  –  羊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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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航 速 限 制 區  

吐露港  

1 .  T1  –  船灣海  

2 .  T2  –  沙田海  

 

牛尾海和糧船灣海  

3 .  K1 –  大蛇灣  

4 .  K2 –  斬竹灣  

5 .  K3 –  白沙灣 # 

6 .  K4 –  橋咀洲東 @ 

7 .  K5 –  滘西洲西  

8 .  K6 –  滘西洲南  

9 .  K7 –  沙塘口山  

10 .  K8 –  清水灣  

 

香港島南  

11 .  A1 –  土地灣 *  

12 .  A2 –  大潭港 *  

13 .  A3 –  赤柱灣 *  

14 .  A4 –  舂坎灣 *  

15 .  A5 –  南灣 *  

16 .  A6 –  深水灣 *  

17 .  A10  –  大潭灣 *  

18 .  A11  –  淺水灣 *  

 

南丫島  

19 .  A7 –  鹿洲灣 *  

20 .  A8 –  深灣 *  

 

長洲  

21 .  A9 –  東灣 *  

 

大嶼山  

22 .  L1  –  大白灣 *  

 

*  我 們 建 議 香 港 島 南、南 丫 島、長 洲 及 大 嶼 山 航 速 限 制 區 的

限 制 期 ， 由 任 何 星 期 六 或 公 眾 假 期 或 在 7月 1日 至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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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延 長至任何星期六或公眾假期，或在 4月 1日至 10月

30日期間。  

# 我們建議白沙灣航速限制區的限制期，由任何星期六或公

眾假期或在 7月 1日至 9月 15日期間延長至全年。  

@ 我們建議擴展橋咀洲東航速限制區的界線，以涵蓋雞籠灣

魚類養殖區的水域。  

 



附件 B 

 

現 有 及 八 個 新 增 航 速 限 制 區 位 置 圖  




